天力（辽宁）昌图房地产有限公司昌图幸福城项目
意向投资人招募公告
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铁岭中法”)于2021年10月18日作出（2021）辽12破申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天力（辽宁）昌图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力昌图公司”)破产清算，并于2021年11月10日作出（2021）辽12破2号决定书，指定由铁岭陆丰合伙会计师事务所、辽宁信达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天力（辽宁）昌图房地产有限公司管理人。
为维护全体债权人、债务人和出资人的合法权益，实现天力昌图公司资源有效整合，力争通过清算转和解促使天力昌图公司和解成功，天力昌图公司管理人现面向全国公开招募天力昌图公司意向投资人。现就招募事宜公告如下：
一、公司概况
天力（辽宁）昌图房地产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08月01日，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1200598094725L;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住所：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昌图镇北街45组197幢（天力幸福城商业会所1-1）;法定代表人：陈乃玉，注册资本：港元柒亿元整，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主要从事滨湖新区拟建城市综合体地块3、滨湖新区拟建城市综合体地块、滨湖新区拟建城市综合体地块7三个地块开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幸福城项目因建设开发资金严重不足，于2015年停工，导致东1、北1、北2、西1、商业网点，A2区整个景观，A1、A2区正式燃气、可视对讲等工程未建，D2地块未建。
二、公司资产评估及债权申报审查情况
天力昌图公司资产主要包括：银行存款、“昌图天力.幸福城项目”的土地及不动产（土地及不动产包括A1、A2、D2三个地块，A区土地面积83550㎡，其中A1区占地面积39594㎡、A2区占地面积43956㎡、D2区占地面积32048㎡，总占地面积为115598平方米，规划总建筑面积251537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商业配套、商品住宅和配套车位等）；办公设备及电子设备及应收账款等。
资产评估情况：辽宁辽北资产评估事务所已出具辽宁辽北评报字【2022】第015号《天力（辽宁）昌图房地产有限公司管理人拟了解价值涉及的房屋建筑物和在建工程等资产的资产评估报告》。评估结论为：用于本评估目的的资产在2022年1月18日所表现的公允的市场价值为751,219,547.26元。
债权申报审查情况：截至2022年2月3日，管理人共完成934笔债权的初步审查确认工作，申报金额为人民币417,293,224.20元，初步确认399笔，初步确认金额165,184,032.47 元，还有535笔债权的金额252,109,191.73 元需要进一步审查方可得出最终确认结果。
三、招募要求
（一）意向投资人基本要求
投资人基本条件如下：
1.具有较高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商业信誉，未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名单或被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意向投资人及/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财务状况或信用记录不良的，管理人有权认定意向投资人不具备投资人资格。
2.需满足国家法律法规、监管政策对相关行业投资者的资格要求。
3.拥有足够的资金实力进行投资，且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4.本次和解投资人的招募不限行业。
5.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投资人可联合参与投资，但至少一个投资人需符合上述条件。
（二）意向投资人报名时需提交的资料
1.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的参与投资的《意向投资报名书》。联合意向投资人应当联合制作《意向投资报名书》，联合单位应指定一名投资人为代表人，代表所有投资人处理投资中的相关事宜。
2.主体材料
（1）意向投资人简介(含主体资格、股权结构、主营业务、历史沿革、组织机构、资产负债等信息)。
（2）营业执照正本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原件、授权委托书原件、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指定联系人姓名、电话及电子邮箱。
（3）专业机构出具的资信证明，说明财务状况、资金实力和投资资金来源，与债务人的产业关联性及经营管理经验和优势（如有）。
（4）如以联合体方式报名，意向投资人应提交合作协议书，并说明各主体的角色分工、权利义务等。联合投资人应同时按要求提供前述相关资料，联合投资人应就本次报名承担连带责任。
（5）管理人认为其他需要投资人提交的资料。
四、招募流程
（一）发布招募公告：管理人编制《意向投资人招募公告》并向铁岭中法报备后，通过“全国破产重整信息网”及其他权威渠道发布《意向投资人招募公告》。
（二）投资人如有报名意向，可联系管理人领取《意向投资报名书》、《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保密协议》等范本。
（三）意向投资人报名：意向投资人于报名截止日前，将加盖公章并装订成册、密封的报名材料（指上述要求意向投资人报名时需提交的资料）一式四份，通过邮寄或现场递交的方式提交至管理人，同时发送报名材料电子扫描件至管理人邮箱（tlctglr@163.com）。
（四）管理人初审:意向投资人提交报名材料后，管理人对意向投资人进行资质和条件初审，经管理人初审合格的，管理人将书面通知意向投资人，并安排意向投资人签订《保密协议》，意向投资人签订《保密协议》。
（五）尽职调查：意向投资人向管理人指定银行账户缴纳尽调保证金100万并签订《保密协议》后，可提出尽调申请和资料清单，开展尽职调查。管理人和天力昌图公司将予以必要的配合并提供相关资料。意向投资人开展尽职调查或实地考察所需的费用由意向投资人自行承担。尽调时间为30天。如尽调后意向投资人愿意继续提交《和解投资方案》，则尽调保证金转为和解意向保证金，如无投资意向，则无息退回尽调保证金。
（六）提交投资方案：上述事项完成后，意向投资人需提交《和解投资方案》并缴纳和解意向保证金（提交方案具体时间、方式以及保证金金额由管理人另行通知），《和解投资方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投资收购标的、收购价款、支付时间、经营方案、资金来源等。
（七）竞争遴选：在铁岭中法指导监督下开展遴选工作，最终确定正式意向投资人及备选意向投资人（如有）。管理人将依据《和解投资方案》筛选意向和解投资人，管理人将组织主要债权人等有关各方组建遴选委员会，通过商业谈判或竞争性遴选的方式，确定最终的和解投资人。
（八）签署协议：经遴选确定的正式意向投资人与债务人（由管理人代表）签署投资协议并缴纳和解保证金（含前期缴纳的尽调保证金，具体金额另行通知）。管理人可根据报名情况和遴选结果代表债务人签署备选意向投资协议。
（九）程序转换及和解协议（草案）表决：签署投资协议后，管理人将代表债务人向法院提出清算转和解的申请，在法院依法裁定进行和解后，将依法向铁岭中法提交和解协议（草案），提议召开债权人会议，表决和解协议（草案）。
（十）保证金缴纳及退还
1.保证金缴纳
本公告要求或管理人通知的相应保证金，意向投资人应汇入管理人指定的银行账户。未按照本公告要求或管理人通知缴纳相应保证金的，将视为放弃尽调或自动放弃参与和解投资。保证金缴纳账户如下：
账户名称：天力（辽宁）昌图房地产有限公司管理人
开户行：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铁岭分行营业部
账号：21210201020000L4177
行号：313233021002
2.保证金退还
（1）未确定为正式意向和解投资人或备选意向投资人（如有）的，尽调保证金将在确定正式意向和解投资人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
（2）备选意向投资人（如有）缴纳的保证金，在管理人与正式意向和解投资人签订《和解投资协议》且收齐和解保证金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
（3）正式意向和解投资人应在遴选委员会确定其为正式意向和解投资人之日起30日内与债务人（由管理人代表）签订《和解投资协议》并缴齐和解保证金，否则，债务人（由管理人代表）有权没收其已经缴纳的保证金，取消其正式和解投资人资格，与备选意向投资人（如有）另行签订《和解投资协议》。
五、报名须知
1.本公告内容对全体报名者同等适用。
2.本招募公告编制目的是让意向投资人对公司情况有所初步了解，并不当然替代投资人的尽职调查。投资人在考虑参与和解时，除参考本招募公告外，自行决定是否聘请专业投资顾问、财务顾问或法律顾问进行尽职调查、出具投资意见等。本招募公告并非要约文件，不具有投资协议的约束性效力，只作为参考资料使用。
3.上述各项事宜的实施时间和内容，如有变动，以管理人公告或书面通知为准。本招募公告是由管理人编制，最终解释权属于管理人。管理人有权决定继续、中止或终止和解投资人招募。
欢迎有实力的单位和个人前来报名，参与投资。
六、和解协议（草案）的制定和提交
意向投资人应当在遴选委员会确定其为正式意向和解投资人之日起30日内向管理人提交和解协议（草案）并交纳和解保证金1000万元。意向投资人未缴纳和解意向保证金的，视为未提交有效的和解协议（草案）。和解协议（草案）应当包括和解资金来源、出资人权益调整、债权调整、债权清偿及后续经营方案等。
经过规定的程序，意向投资人未被确认为拟定投资人的，其缴纳的和解保证金无息退还。意向投资人被确认为拟定投资人后，若因其自身的原因退出重组或者导致和解失败的，如未按规定缴纳执行保证金、不能按和解协议（草案）规定支付和解投资款等，其支付的和解保证金不予退还。若非因拟定投资人的原因导致和解失败的，如和解协议（草案）经表决未通过，或者铁岭中法未裁定批准和解协议（草案）等，其支付的和解保证金无息退还。
关于和解保证金相关事项，届时管理人将与意向投资人另行签订协议进行约定。
七、和解投资人的确定
管理人有权对意向投资人提交的和解协议（草案）或《和解投资方案》进行审查。管理人认为和解协议（草案）或《和解投资方案》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意向投资人应当在收到管理人的书面意见后五日内进行调整。意向投资人未在规定的期限内进行调整，或者再次提交的和解协议（草案）或《和解投资方案》仍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视为未提交有效的和解预案。
对于提交了合法有效的和解协议（草案）的意向投资人，管理人将依据相关程序进行遴选，按照竞争遴选的方式确定投资人后，管理人将与其签署和解投资协议，就和解协议（草案）的执行等相关事项进行约定。管理人将和解协议（草案）提交债权人会议审议。
在和解协议执行阶段，因投资人自身的原因，导致和解协议不能执行的，投资人此前已经支付的款项，包括执行保证金、和解投资款等，将不予退还。
铁岭中法裁定批准和解协议后，投资人应按照和解协议规定支付和解资金，此前已支付的和解保证金转化为和解资金。
八、其他
1.报名截止时间
报名时间为即日起至2022年3月31日16时止
2.方案解释权
本方案由天力昌图公司管理人编制，解释权归属于天力昌图公司管理人。
3.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先生
联系电话：13700103872。
电子邮箱： tlctglr@163.com;
联系地址：铁岭市铁岭县凡河新区水木华园C区C2-门市6铁岭陆丰合伙会计师事务所
天力（辽宁）昌图房地产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2年3月3日










